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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出具的《关于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735 

号）（以下简称“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已收悉。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光云科技”、“发行人”、“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立信”）等相关方对审核中

心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使用的简称与《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中的释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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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请发行人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 号—

—科创板公司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全面梳理“重大事项提示”各项内容，突

出重大性，增强针对性，强化风险导向，并补充、完善以下内容：（1）公司主

要产品用户数量下滑、续费率偏低；（2）阿里巴巴旗下平台对公司客户全额收

款、对公司分期结算的资金结算方式对发行人的影响。 

回复： 

（一）公司主要产品用户数量下滑、续费率偏低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之“一、公司请投资者特别关注的风

险因素”之“（一）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中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2、主要产品用户数量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付费用户数经折算后情况及其增速 

单位：位 

项目 
2019 年

1-6 月 
增长率 

2018 

年度 
增长率 

2017 

年度 
增长率 

2016 

年度 

超级店长 481,366 -13.09% 553,859 -6.98% 595,433 6.25% 560,415 

快递助手 484,753 9.86% 441,265 新增业务 - - - 

超级快车 7,674 -37.46% 12,270 -13.89% 14,249 5.38% 13,521 

旺店交易 235,540 2.46% 229,886 87.27% 122,756 109.61% 58,564 

旺店商品 98,809 0.99% 97,838 26.31% 77,457 120.02% 35,205 

注 1：付费用户数量指会计期间内按照产品服务期限加权平均的有效用户数量；2016 年至

2018 年内，如某客户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期间为有效用户，则在计算用

户数量时该客户将按照产品服务期限（3 个月）折算为 3/12=0.25 个用户；2019 年 1-6 月，

如某客户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间为有效用户，则在计算用户数量时该

客户将按照产品服务期限（3 个月）折算为 3/6=0.50 个用户。 

如上表所示，由于垂直类目产品分流、平台流量推广方式日趋多样、竞争

加剧等原因，近年来发行人超级店长、超级快车等部分电商 SaaS 产品的折算付

费用户数有所下滑，若发行人未来不能通过产品研发升级、丰富产品矩阵及完

善用户体验等方式提升电商 SaaS 产品的付费用户数，则可能对发行人盈利能力

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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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商 SaaS 产品续费率偏低的风险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发行人主要电商 SaaS 产品主要竞品在阿里巴巴

商家服务市场公开的续费率如下： 

发行人产品 平台披露续费续 主要竞品 竞品续费率 

超级店长 54.87% 美折 46.24% 

快递助手 58.26% 我打 61.77% 

旺店交易 14.57% 爱用交易 11.36% 

旺店商品 6.60% 爱用商品 9.36% 

超级快车 22.08% 省油宝 47.75% 

注：上表中披露数据为阿里巴巴商家服务市场公开披露的实时续费率，其计算方式未

公开。与传统软件相比，电商 SaaS 产品的适用对象中小微型电商商家的数量众

多，经营稳定性较差及 SaaS 的前期部署成本较低等因素导致电商 SaaS 产品的

续费率总体偏低。若未来发行人无法保持产品吸引力导致用户续费率降低，则

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阿里巴巴旗下平台对公司客户全额收款、对公司分期结算的资金结算

方式对发行人的影响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三、部分电商平台对发行人分期结算的影响 

发行人 SaaS 产品主要在电商平台运营，根据平台公开规则，其中阿里巴巴

商家服务市场、苏宁、当当等平台与发行人的资金结算模式为电商商家向电商

平台一次性支付 SaaS 产品款项，电商平台按照服务期限与发行人逐月结算；在

拼多多、京东等平台上，发行人一次性收取 SaaS 产品款项。前者结算模式导致

发行人获取资金的时间成本有所增加，以阿里巴巴商家服务市场为例，若一次

性获得 SaaS 产品款项在报告期内产生的利息收入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平均资金留存额 测算利息收入 占利润总额比例 
占扣除股份支付

利润总额的比例 

2016 年度  4,502.83  195.87 7.78% 3.05% 

2017 年度  6,284.13  273.36 2.65%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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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平均资金留存额 测算利息收入 占利润总额比例 
占扣除股份支付

利润总额的比例 

2018 年度  8,610.49  374.56 3.12% 3.04% 

2019 年 1-6 月  8,521.05  185.33 4.78% 3.94% 

注：平均资金留存额为各年每月末资金留存金额的算术平均值，测算利息使用的利率为一

年期贷款利率 4.35%，2019 年 1-6 月测算利息收入使用的利率为 4.35%/2。 

 

问题二 

请发行人进一步完善招股说明书以下信息披露内容：（1）公司主要产品的

业务数据及其变动情况，包括注册用户数量、付费用户转换率、主要产品的价

格信息及定价趋势、平均付费金额等；（2）结合公司所处细分行业的市场规模、

竞争格局、市场占有率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竞争

的优劣势，以及电商竞争格局变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风险；（3）进一步分析

公司主要产品续费率低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为未来发展趋势。 

回复： 

（一）公司主要产品的业务数据及其变动情况，包括注册用户数量、付费

用户转换率、主要产品的价格信息及定价趋势、平均付费金额等 

1）发行人主要产品的注册用户数量、付费用户转换率情况 

发行人的电商 SaaS 产品针对用户为在各电商平台开店运营的电商商家，其

使用过程中并不需要电商商家先行注册，因此发行人电商 SaaS 产品不存在注册

用户数量；报告期内，发行人电商 SaaS 产品的客户购买主要通过直接付费版本

购买，仅有旺店交易、旺店商品通过推出免费版本吸引免费用户数予以转化，其

免费用户数的转化率如下： 

年度 旺店交易 旺店商品 

2016 年度 4.13% 5.61% 

2017 年度 6.58% 6.44% 

2018 年度 10.77% 6.97% 

2019 年 1-6 月 5.76% 3.41% 

报告期内旺店交易、旺店商品的累积用户数（含免费用户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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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人 

年度 旺店交易 旺店商品 

2016 年度 266.78 143.08 

2017 年度 304.65 214.83 

2018 年度 245.29 231.04 

2019 年 1-6 月 172.94 173.41 

由于旺店交易与旺店商品系千牛端电商 SaaS 产品，发行人和其他千牛端

SaaS 产品提供商针对千牛端商家的需求偏好，采用通过免费用户转化的方式来

获取付费用户。 

除千牛端电商 SaaS 产品外，其余 SaaS 产品月均单价较低，对于大部分电商

商家而言，付费体验的门槛较低，因此发行人的电商 SaaS 产品销售并非主要通

过免费用户数转化的形式开展。 

2）发行人主要产品的价格信息及定价趋势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三、发行人销售情况与

主要客户”之“（二）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续费率及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之

“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 SaaS 产品的单价情况变动具体如下”中补充披露如下

内容： 

综上所述，公司主要产品的各版本销售价格基本保持稳定，产品均价上升

主要受高阶版本产品推出的影响。其中超级店长在报告期内相同版本价格有所

上升，且根据用户需求对部分功能进行了优化升级，相应推出更高等级的版本

以提升产品客单价；快递助手在报告期内亦呈现价格上升及高端版本增加的情

形，尤其在发行人对快递助手进行业务整合后该趋势愈加显著；旺店交易的部

分版本在报告期内呈现价格上升的情况，旺店商品则保持平稳；超级快车由于

电商平台流量推广方式日趋多样，对客户吸引力有所下降，因此发行人针对用

户需求采取了不同的价格策略，如短期低版本价格有所下降，亦陆续推出了至

尊版、智囊版等高端版本。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三、发行人销售情况与主要

客户”之“（二）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续费率及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之“3、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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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他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报告期内，鉴于配套硬件及信息通道资源均属于充分竞争市场且采购资源

价格相应下降，因此二者的销售价格在报告期内总体呈现下滑趋势，CRM 短信

2019 年 1-6 月的销售均价由于采购价格及销售策略调整等原因有一定的上升；

运营服务产品各版本的价格相对稳定，发行人根据用户需求对部分功能进行了

优化升级，相应推出更多版本。 

3）发行人主要产品的平均付费金额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三、发行人销售情况与主要

客户”之“（二）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续费率及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中补充披

露如下内容： 

4、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 SaaS 产品的销售均价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电商 SaaS 产品主要经营平台为阿里巴巴商家服务市场，

其销售均价具体如下： 

单位：元 

年度 超级店长 快递助手 旺店交易 旺店商品 超级快车 

2016 年度 205.86 142.49 95.26 99.06 756.07 

2017 年度 218.69 148.29 103.25 104.42 699.58 

2018 年度 238.59 169.11 140.99 138.64 623.70 

2019 年 1-6 月 253.84 200.95 150.10 145.50 688.83 

注：均价为年度内每个用户平均产生的收入金额；2019 年 1-6 月均价已年化处理；下同。 

报告期内，超级店长、快递助手、旺店系列产品随着发行人高阶版本的推

出销售均价总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由于受到平台流量推广方式日趋多样化

的影响，客户对超级快车各版本选择呈现一定的变化，从而使其销售均价呈现

一定的波动。 

（二）结合公司所处细分行业的市场规模、竞争格局、市场占有率及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竞争的优劣势，以及电商竞争格局

变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风险 

1、所处细分行业的市场规模 



8-1-3-9 
 

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主要应用于电商 SaaS 产品，电商 SaaS 产品的市场前景主

要从电子商务市场的总体发展情况及整体 SaaS 行业的发展两个维度展开： 

（1）我国电子商务市场及网络零售市场稳定增长 

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网络购物用户数量持续增长，

我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电子商务交易

平台的统计，2017 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29.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7%，2012 年至 2017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9.17%；2018 年网络零售市场交

易规模为 9.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49%，2012 年至 2018 年年均增速为 37.90%。 

图：2012-2018 年网络零售交易规模和中国电子商务市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备注：鉴于国家统计局未公布 2018 年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2018 年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

模系预测数 

（2）SaaS 行业市场空间广阔 

随着云计算行业的迅速发展及我国中小企业上云需求的提升，我国 SaaS 行

业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张。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报告，我国 SaaS 市场规模增长迅

速，预计 2020 年 SaaS 市场将达到 473.40 亿元，未来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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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艾瑞咨询 

2、电商 SaaS 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目前，我国的电商 SaaS 仍属于新兴行业，处在快速增长的阶段，行业内的

竞争格局呈现如下特征： 

1）参与者众多，规模化电商 SaaS 企业相对较少，近年来规模化电商 SaaS

企业的数量有所增加 

电子商务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 SaaS 企业加入。整个电商服务市场的

服务商数量众多，但普遍规模较小，规模化的大型服务提供商很少，市场集中度

较低。近年来，根据公开网络渠道的搜索及近几年登陆资本市场的电商 SaaS 企

业的披露信息，随着电商SaaS行业的发展，业内电商SaaS企业的规模有所增长，

尤其是随着电商 ERP 类目的兴起，由于电商 ERP 类目客单价较高，因此 ERP 类

目出现了一批收入规模较大的电商 SaaS 企业。 

2）综合类目 SaaS 产品及单类目 SaaS 产品企业并存 

受限于资金、人才和技术壁垒，大部分电商 SaaS 企业深耕于特定单类目或

兼顾少量其他协同应用，以期形成单类目服务领域的相对竞争优势；部分具有相

对竞争优势的电商 SaaS 企业能够为客户提供综合类目电商 SaaS 产品。 

3）品牌 SaaS 企业优势明显 

以阿里巴巴商家服务市场为例，近几年付费用户量排名靠前的第三方 SaaS

产品为超级店长、美折促销、爱用交易、欢乐逛（产品）等。前述 SaaS 企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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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业的时间较早，通过技术迭代研发、不断完善产品、积累用户数据，在用户

中具有较强的品牌优势。 

4）传统软件企业逐步渗透至电商 SaaS 领域开展竞争 

近年来传统软件公司纷纷向 SaaS 模式转型。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传

统软件公司也逐渐向电商 SaaS 行业渗透，如在 ERP 领域，金蝶软件、用友网络

均推出了适用于电商领域的金蝶管易 ERP、用友 ERP 等，传统软件企业的 SaaS

化转型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竞争。在与新型的 SaaS 企业竞争过程中，传统软件

公司凭借强大的信息技术能力、资金实力及大客户基础，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竞争

优势，成为 SaaS 领域不可忽视的竞争参与者。 

发行人与用友、金蝶等传统软件企业相比的竞争劣势和差距主要体现为： 

①用友、金蝶等传统软件拥有丰富的企业级客户服务经验，具有较强的针对

企业级客户的服务能力，在定制化软件的开发上拥有技术优势与经验优势。尽管

这种优势在 SaaS 领域有所减弱，但对于部分企业级客户或者自身需求独特的客

户而言，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②用友、金蝶等传统软件企业基于大客户的需求，一般也提供 PaaS 服务，

发行人主要面对的客户群体为中小型电商商家，暂时不具备 PaaS 服务的能力，

无法满足该部分客户的需求； 

③用友、金蝶等传统软件企业发展长久，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无论是新产

品的研发投入还是竞品收购上均有充足的资金及融资渠道予以支持，发行人作为

一家未上市的电商 SaaS 企业，融资渠道相对有限，资金实力相比上述已上市软

件企业有所差距。 

虽然发行人与用友、金蝶等传统软件企业相比有上述劣势和差距，但发行人

作为一家专业化的电商 SaaS 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在相关细分领域的从业经验、

核心技术研发、客户积累等方面相比传统软件企业拥有一定的优势。在未来的

SaaS 服务市场，公司将充分借助上述优势与传统软件企业展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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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我国的电商 SaaS 行业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市场竞争激烈。随

着行业内头部企业逐步建立和巩固优势，竞争手段将逐渐由单一的价格导向向产

品能力和综合实力导向转变。 

3、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 

电商 SaaS 产品品类繁多且各品类功能差异较大，发行人作为电商 SaaS 行业

中品类最全的电商 SaaS 产品提供商，各产品面临的主要竞品情况如下： 

光云产品 竞品信息 

超级店长 欢乐逛：综合店铺管理工具付费用户数排名第二 

快递助手 我打：订单管理类目付费用户数排名第二 

旺店商品 爱用商品：同属于淘宝千牛的商品管理工具，付费用户基数大 

旺店交易 爱用交易：同属于淘宝千牛的订单管理工具，付费用户基数大 

超级快车 省油宝：淘宝直通车投放工具，目前其付费用户数类目第一 

快麦 ERP 旺店通：业内知名度较高订单仓储管理系统。付费用户数排名前列 

快麦设计 
深绘美工机器人：属于详情页的智能制作工具，起步较早属于业内较为领先的

产品 

有成系列

产品 

销帮帮 CRM：与钉钉办公进行协同的 CRM 管理工具，在钉钉服务市场客户

排名第一，与发行人产品有成 CRM 存在竞争关系；问卷星：属于问卷管理工

具，在业内知名度较高，与发行人产品番茄表单有竞争关系 

发行人主要产品与对标产品的用户数对比如下： 

单位：万人 

竞品 竞品用户数 对标发行人产品 对标产品用户数 

美折 44.2 超级店长 45.4 

爱用交易 23.8 旺店交易 21.1 

爱用商品 8.9 旺店商品 9.3 

省油宝 1.9 超级快车 0.9 

欢乐逛 16.9 超级店长 45.4 

我打 16.7 快递助手 35.8 

注:付费用户数为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时点数，阿里巴巴商家服务市场各产品的付费用户

数，美折是一款以打折促销功能为主的店铺管理产品，具备超级店长产品的部分功能。 

发行人目前披露的竞争对手主要包括上海爱用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麦

苗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厦门欢乐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美登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有赞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微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包括上述主要竞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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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欢乐逛、爱用商品、爱用交易、省油宝及折扣促销软件美折，鉴于快麦 ERP、

快麦设计及有成系列产品属于发行人在研项目，目前尚未产生显著商业效应，报

告期内的收入占比较低，因此未将上述产品的服务商作为竞争对手产品予以列示。 

结合上述情况，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 “四、经营风

险”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三）电商竞争格局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风险 

根据 eMarketer 的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市场份额排名前五的

零售电商平台分别为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苏宁和唯品会，其中阿里巴巴

的市场份额达到 58.2%，与京东一起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近年来，

拼多多、考拉海购等平台的快速崛起及饿了么、美团等生活型电商平台的出现

进一步加剧了电商平台的市场竞争。若发行人无法有效实施多平台产品战略，

无法根据各电商平台推出合适的 SaaS 产品，则可能无法适应新的电商竞争格局，

从而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结合上述情况，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 “二、发行

人所处行业情况及竞争情况”之“（七）发行人主要竞争优势与竞争劣势”之“1、

发行人的竞争优势”补充更新披露如下内容： 

（1）先发优势 

发行人是阿里巴巴商家服务市场最早的电商 SaaS 产品服务商之一，自设立

以来其核心产品超级店长一直是市场上首批电商店铺综合管理类软件之一，相

比其他竞争对手，发行人在电商商家中率先形成了一定的客户基础及行业认可

度。商家形成使用习惯后，电商 SaaS 产品的替代成本较高，因此行业中的先发

企业天然拥有一定的排他优势，用户量积累形成了技术研发、数据积累与用户

量相互作用、良性发展的局面。同时，先发企业拥有较为丰富的行业经验，能

够更加了解客户需求，在保证产品用户体验的同时亦积累了大量的使用数据从

而为发行人研发更符合电商商家需求的 SaaS 产品奠定了坚实基础。 

（2）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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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作为阿里巴巴商家服务市场累积付费用户数最多的电商 SaaS 服务商

之一，在服务市场具有相当的品牌知名度，超级店长、快递助手、旺店交易及

旺店商品等电商 SaaS 产品也获得了电商商家的广泛认可。自发行人成立以来，

超级店长多次获得阿里巴巴官方颁发的店铺管理类“金牌淘拍档”荣誉，在行

业内具有良好的口碑和品牌效应。发行人利用其品牌效应，针对电商商家的运

营需求不断研发推出新的电商 SaaS 产品，强化品牌优势，提升持续盈利能力。 

（3）多平台多品类优势 

发行人自成立以来，始终围绕电商经营管理诉求进行产品品类研发，报告

期内发行人电商 SaaS 产品逐步覆盖了店铺管理、营销推广、交易管理、客服管

理、仓储管理、托管服务等类目，相比市场上绝大部分电商 SaaS 服务商仅专注

于一两个细分类目，发行人通过研发多品类的 SaaS 产品满足商家多元化管理需

求并互通协同，扩大了获客渠道、增强了客户黏性。 

同时，发行人根据电商竞争格局，逐步研发了适用于各大电商平台的 SaaS

产品，目前发行人产品覆盖淘宝、天猫、1688、速卖通、京东、拼多多、饿了

么、苏宁、蘑菇街、Lazada 等主流电商平台。相比竞争对手涉足的电商平台较

为单一的情形，发行人是目前接入平台最多的电商 SaaS 企业之一，多平台扩展

不仅扩大市场份额，强化品牌优势，更带来了丰富的业务场景和市场机会。主

要电商平台的 SaaS 产品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电商平台 
各平台占比 

2019年1-6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淘宝、天猫 83.93% 88.93% 99.41% 99.79% 

1688 1.85% 1.14% - - 

京东 2.72% 2.80% 0.23% 0.13% 

拼多多 6.21% 4.22% - - 

饿了么 1.47% 0.72% - - 

苏宁 0.04% 0.03% - - 

蘑菇街 0.10% 0.16% - - 

钉钉 0.55% 0.09% - - 

其他平台 3.14% 1.90% 0.36% 0.08%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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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平台包括贝贝、楚楚街、当当网、卷皮、折 800 等电商平台及线下均

有少量的电商 SaaS 产品销售。 

（4）与传统软件相比的优势 

与传统软件企业相比，SaaS 模式通过将应用程序部署在云服务器避免本地

安装与部署，大大减少了产品的前期投入成本，也使得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可以

成为 SaaS 产品的应用客户群体。电商商家目前仍然呈现金字塔结构，中小商家

的数量庞大，SaaS 产品对于中小电商商家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优势。 

结合上述情况，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 “二、发行

人所处行业情况及竞争情况”之“（七）发行人主要竞争优势与竞争劣势”之“2、

发行人的竞争劣势”补充更新披露如下内容： 

（4）与传统软件企业相比的劣势 

与传统软件相比，发行人在线下业务开发的经验与中大型商家服务经验上

有所欠缺，详见本招股说明书之“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二、发行人所处行

业情况及竞争情况”之“（五）行业竞争格局及行业内的主要企业”之“（1）市

场化程度与竞争格局”之“4）传统软件企业逐步渗透至电商 SaaS 领域开展竞

争”的相关论述。 

（5）海外平台布局不足的劣势 

相比于在国内电商平台的布局，发行人目前在亚马逊、lazada、Ebay 及 Wish

等境外电商平台的布局有所欠缺，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及电子商务出海战略的

实施，未来对发行人海外平台布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发行人在海外电商

平台的收入较小，布局相对有所欠缺。 

（6）部分产品的整体运营能力有待提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为适应电商平台的发展逐步推出了满足电商商家需求的各

类目电商 SaaS 产品，但在部分细分类目中，发行人的产品设计、营销推广及运

营维护相较竞争对手存在一定的不足，整体运营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7）销售渠道的建设存在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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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北森云、百胜软件等线下推广为主的传统 SaaS 企业，发行人线下销

售的渠道建设相对滞后，线下产品的推广经验有所欠缺，整体销售渠道的建设

存在一定的短板。 

（三）进一步分析公司主要产品续费率低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

否为未来发展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 SaaS 产品的续费率情况如下: 

年度 超级店长 快递助手 旺店交易 旺店商品 超级快车 

2016 年度 56.75% 72.98% 24.65% 17.97% 22.70% 

2017 年度 53.98% 69.36% 32.31% 24.77% 22.25% 

2018 年度 53.23% 71.48% 43.17% 30.74% 18.63% 

2019 年 1-6 月 55.21% 71.30% 43.21% 27.01% 22.95% 

注 1:续费率计算公式，电商商家在所购产品期限到期日后三个月内续订产品的，视为续费用

户。 
注 2：公司计算的主要产品续费率与阿里巴巴商家服务市场实时公布的续费率存在差异，主

要原因如下：1、服务市场未公示其续费率计算期间及计算方法；2、公司无法取得服务市

场于报告期内公告的所有实时续费率；3、公司按照注 1 的方法计算了各年度或半年度产品

续费率，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申请文件中列式的服务市场续费率为服务市场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公布的实时数据。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超级店长、快递助手及超级快车续费率总体保持稳定，

旺店交易与旺店商品总体保持上升趋势。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发行人主要电商 SaaS 产品主要竞品在阿里巴巴商

家服务市场公开的续费率如下： 

发行人产品 平台披露续费续 主要竞品 竞品续费率 

超级店长 54.87% 美折 46.24% 

快递助手 58.26% 我打 61.77% 

旺店交易 14.57% 爱用交易 11.36% 

旺店商品 6.60% 爱用商品 9.36% 

超级快车 22.08% 省油宝 47.75% 

注：上表中披露数据为阿里巴巴商家服务市场公开披露的实时续费率，其计算方式未公开。 

从上表可知，发行人超级店长、旺店交易产品实时续费率略高于竞品，快递

助手、旺店商品实时续费率略低于竞品，总体差异较小；发行人流量推广产品超

级快车的续费率低于竞品，主要原因为超级快车在流量推广细分类目中并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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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竞争优势，且随着电商平台流量推广规则的发展，对于超级快车亦带来一

定的冲击，部分客户开始寻求新的流量推广渠道。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 “三、发行人销售情况与主

要客户”之“（二）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续费率及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之“1、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 SaaS 产品的续费率情况如下”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基于电商商家的金字塔型结构，经营稳定性较差的中小商家数量众多，因

此电商 SaaS 产品相比传统软件续费率偏低。与同行业竞争对手的直接竞品相比，

发行人电商 SaaS 产品续费率总体保持合理水平，符合行业惯例。 

问题三 

关于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3.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未按服务期分期摊销股份支付费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对2017 年股权激励在授予日一次性确认对应的股份支付费用1,122.22

万元，计入2017年度管理费用，同时确认资本公积；同时公司对2018年股权激励

在授予日一次性确认对应的股份支付费用2,693.81万元，计入2018年度管理费用，

同时确认资本公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如果可以根据合伙协议相关

条款对服务期进行合理估计，则应在估计的服务期内对股份支付费用进行分期确

认，并按照激励对象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分别计入各期成本费用。 

（1）2017年股份激励 

根据杭州华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7年12月2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第

四十三条约定： 

有限合伙人应当与光云科技/或其下属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且各自在光云科

技/或其下属公司任职的时间不少于下表所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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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任职年限 

1.      洪敏敏            442.45  88.49%   

2.      王  云              8.50  1.70% 8 年 

3.      刘  宇              8.50  1.70% 8 年 

4.      周  杰              8.50  1.70% 8 年 

5.      倪志兴              8.50  1.70% 8 年 

6.      高晓聪              8.50  1.70% 8 年 

7.      汪佳玉              5.95  1.19% 6 年 

8.      余宏国              5.10  1.02% 6 年 

结合上述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可以合理估计该次股权激励的服务期，因此，

公司未对2017年股份支付费用在服务期内分期摊销而是在授予日一次性确认不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2018年股权激励 

根据杭州华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8年12月24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第

四十三条约定： 

有限合伙人应当与光云科技/或其下属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且各自在光云科

技/或其下属公司任职的时间不少于下表所示的时间：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数额（万

元） 
出资比例 任职年限 

1 谭光华 309.50 61.91%   

2 
杭州华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0.90 8.18%   

3 彭  石 10.00 2.00% 6 年 

4 王  云 8.50 1.70% 6 年 

5 刘  宇 8.50 1.70% 6 年 

6 周  杰 8.50 1.70% 6 年 

7 倪志兴 8.50 1.70% 6 年 

8 高晓聪 8.50 1.70% 6 年 

9 汪佳玉 5.95 1.19% 4 年 

10 余宏国 5.10 1.02% 4 年 

11 章懂历 5.01 1.00% 2 年 

12 姚银杰 4.80 0.96%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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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数额（万

元） 
出资比例 任职年限 

13 欧洲游 4.80 0.96% 2 年 

14 麦志斌 4.20 0.84% 2 年 

15 杨森 4.20 0.84% 2 年 

16 顾飞龙 4.20 0.84% 2 年 

17 李东东 4.20 0.84% 2 年 

18 章舟杰 3.60 0.72% 2 年 

19 梅伟峰 3.60 0.72% 2 年 

20 刘明剑 3.50 0.70% 2 年 

21 章  浩 3.47 0.69% 2 年 

22 顾  焱 3.20 0.64% 2 年 

23 何锦强 3.00 0.60% 2 年 

24 谢小平 3.00 0.60% 2 年 

25 甘森林 2.40 0.48% 2 年 

26 付  振 1.80 0.36% 2 年 

27 吴  靖 1.80 0.36% 2 年 

28 钟  亮 1.80 0.36% 2 年 

29 吴小龙 1.80 0.36% 2 年 

30 王  震 1.80 0.36% 2 年 

31 赵  静 1.60 0.32% 1 年 

32 黄  龙 1.60 0.32% 1 年 

33 杜  翔 1.50 0.30% 1 年 

34 黄  杰 1.20 0.24% 1 年 

35 张延辉 1.20 0.24% 1 年 

36 程顺超 1.20 0.24% 1 年 

37 代富海 1.05 0.21% 1 年 

38 廖双文 0.90 0.18% 1 年 

39 陈  芳 0.90 0.18% 1 年 

40 丁秀斌 0.88 0.18% 1 年 

41 俞国永 0.60 0.12% 1 年 

42 张文锋 0.60 0.12% 1 年 

43 施  雯 0.60 0.12% 1 年 

44 徐文煜 0.60 0.12%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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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数额（万

元） 
出资比例 任职年限 

45 王亚琼 0.36 0.07% 1 年 

46 陈先明 0.36 0.07% 1 年 

47 姜玲芳 0.36 0.07% 1 年 

48 许梦丹 0.36 0.07% 1 年 

根据杭州华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8年12月24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第

四十三条约定： 

有限合伙人应当与光云科技/或其下属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且各自在光云科

技/或其下属公司任职的时间不少于下表所示的时间：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任职年限 

1 王成远 36.67 7.33% 2 年 

2 吴  为 30.56 6.11% 2 年 

3 邹雨婷 22.00 4.40% 2 年 

4 沈文化 22.00 4.40% 2 年 

5 马瑞莲 21.78 4.36% 2 年 

6 杨江印 19.56 3.91% 1 年 

7 陈锡锋 15.89 3.18% 1 年 

8 徐  康 14.67 2.93% 1 年 

9 胡征南 14.67 2.93% 1 年 

10 杨晨 14.67 2.93% 1 年 

11 杨智文 14.67 2.93% 1 年 

12 吴忠美 11.00 2.20% 1 年 

13 柳江敏 11.00 2.20% 1 年 

14 杨金塔 11.00 2.20% 1 年 

15 王  洋 11.00 2.20% 1 年 

16 瞿骏涛 7.33 1.47% 1 年 

17 郭振斌 7.33 1.47% 1 年 

18 袁梦苏 7.33 1.47% 1 年 

19 王亚双 7.33 1.47% 1 年 

20 陈  萍 7.33 1.47% 1 年 

21 陈伟明 7.33 1.47% 1 年 

22 冯  平 7.33 1.47%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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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任职年限 

23 杜丹晖 7.33 1.47% 1 年 

24 汪丽丽 7.33 1.47% 1 年 

25 陈可慰 7.33 1.47% 1 年 

26 程  芳 7.33 1.47% 1 年 

27 顾天桥 7.33 1.47% 1 年 

28 李彦颖 7.33 1.47% 1 年 

29 陈韵子 7.33 1.47% 1 年 

30 黎井雄 7.33 1.47% 1 年 

31 邵园萍 7.33 1.47% 1 年 

32 范学恩 7.33 1.47% 1 年 

33 项  巧 7.33 1.47% 1 年 

34 杨  威 7.33 1.47% 1 年 

35 金  睿 5.87 1.17% 1 年 

36 方  莹 5.87 1.17% 1 年 

37 沈海英 5.87 1.17% 1 年 

38 李先锋 5.87 1.17% 1 年 

39 阮俊阳 5.87 1.17% 1 年 

40 谢永兵 5.87 1.17% 1 年 

41 王易泓 5.87 1.17% 1 年 

42 郑伊君 5.87 1.17% 1 年 

43 管辉俊 5.87 1.17% 1 年 

44 曹祥宇 5.87 1.17% 1 年 

45 周  凯 5.87 1.17% 1 年 

46 吴琪轩 4.40 0.88% 1 年 

47 殷  杰 4.40 0.88% 1 年 

48 颜  胜 4.40 0.88% 1 年 

49 文雪妮 4.40 0.88% 1 年 

结合上述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可以合理估计该次股权激励的服务期，因此，

公司未对2018年股份支付费用在服务期内分期摊销而是在授予日一次性确认不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 引起股份支付确认方式差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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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 2017年、2018 年股权激励方案相关费用确认方式出现差错，主要系

公司管理层对2017年、2018年股权激励合伙协议中有关服务期条款及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理解不够深入、全面，出于谨慎性原则在授予日一次性确认所致，不存

在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的情况，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或

会计估计的情况，不存在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等情

形。 

3. 对股份支付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与各科目影响情况  

在此次科创板审核期间，公司对合伙协议的相关条款重新进行了研读与讨论，

逐条对照《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支付》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重新

对2017年、2018 年股权激励方案中的股份支付费用进行了合理估计。据此，公

司申报财务报表中已将2017年、2018年股权激励费用的确认方式进行了更正，由

在授予日一次性确认更正为在服务期内进行分期摊销，并根据激励对象所从事的

工作内容分别计入各期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对上述会计差错更正，

公司采用了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对报告期内各科目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

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2019 年 6 月末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末 

/2018 年度  

2017 年末 

/2017 年度  

2016 年末 

/2016 年度 

资本公积  -2,580.74 -3,406.46 -1,032.60  

盈余公积  340.65 340.65 103.26  

未分配利润  2,240.09 3,065.81 929.34  

销售费用  137.59 56.67 1.73  

管理费用  238.06 -2,569.39 -1,036.05  

研发费用  450.06 138.86 1.73  

对净资产影响金额  - - -  

对净利润影响金额  -825.72 2,373.86 1,032.60  

本次调整属于特殊会计判断事项导致的调整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第十六条相关规定，本次调整不构成发行人

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相关内控方面不符合发行条件的情形。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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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  2017年、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合伙协议，检查有关服务期约定的

主要条款。 

（2）取得报告期内公司员工工资及奖金计提表，复核股权激励对象从事的

工作内容。 

（3）对比企业会计准则有关会计差错的规定和适用范围，评估公司的上述

更正是否符合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

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

等情形。 

 （4）复核公司相关调整事项，是否属于特殊会计判断事项，并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二）》相关规定对公司首发材料申报

后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存在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和内控缺陷

等情况进行判断。 

（5）检查公司是否已就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在招股说明书中作了恰当的披露。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1）2017年、2018年股权激励方案中，公司对可以根据合伙协议相关条款

对服务期进行合理估计的股份支付事项，采用一次性确认股份支付费用且全部计

入管理费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经更正调整后，上述股份支付

费用根据合伙协议相关条款和实际情况在服务期内分期摊销并根据激励对象所

从事的工作内容分别计入各期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2）本次调整属于特殊会计判断事项导致的调整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第十六条相关规定，本次调整不构成

发行人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相关内控方面不符合发行条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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